
  媒體服務採購投標須知範本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
114年 12月 31日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

十三、依採購法第76條及第85條之1，受

理廠商申訴（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，

除屬採購法第31條規定不予發還或

追繳押標金之爭議者外，不適用申訴

制度）或履約爭議調解(無金額限制)

之依採購法規定受理調解或申訴

之機關  ：
□採購法主管機關設立之採購申訴

審議委員會
□臺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
□新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
□桃園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
□臺中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
□臺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
□高雄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
□其他：

十三、依採購法第76條及第85條之1，

受理廠商申訴（未達公告金額之

採購，除屬採購法第 31條規定不

予發還或追繳押標金之爭議者

外，不適用申訴制度）或履約爭議

調解(無金額限制)之採購申訴審

議委員會名稱、地址及電話：

參照本會資訊服務採購契約範本第 19

條第(四)款。修正第十三點。

四十九、全份招標文件包括：（可複選；刊登

於政府電子採購網之本案招標公

告為招標文件之一部分，不另檢

附）

        （1）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。

        （2）投標須知。

        （3）投標標價清單。

        （4）投標廠商聲明書。

四十九、全份招標文件包括：（可複選；

刊登於政府電子採購網之本

案招標公告為招標文件之一

部分，不另檢附）

        (1)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。

        (2)投標須知。

        (3)投標標價清單。

        (4)投標廠商聲明書。

配合本會 114 年 5 月 20 日工程企字第

1140100189 號函訂定「採購契約範本附

記條款特別聲明」，於選項「(5)契約條

款」項下，增列「採購契約範本附記條款

特別聲明」，並預設為勾選選項，以落實

政策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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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

        （5）契約條款。

█      採購契約範本附記條款特  

別聲明。

（6）招標規範。

（7）其他(由招標機關敘明，無

者免填)

        (5)契約條款。

        (6)招標規範。

        (7)其他(由招標機關敘明，

無者免填)

五十二、投標廠商以電子領標，書面投標
者，應檢附  該標案之領標電子憑  
據書面明細，未檢附者，依採購法
第 50 條第 1 項規定，不予決標；
投標廠商以電子領標，電子投標
者，應於  政府電子採購網      檢附      該  
案      領標電子憑據檔案      ，免附      該標  
案之領標電子憑據書面明細。

        招標文件未經重大改變者，廠商□得

□不得檢附流（廢）標前已領標之

領標電子憑據  書面投標（由機關  

視個案情形勾選，未勾選者為█

得。）

五十二、電子領標廠商之投標封附上該
標案之領標電子憑據書面明
細，未檢附者，依採購法第 50
條第 1 項規定，不予決標。

一、 第 52 點，原文字係針對電子領標

廠商以書面投標者，應檢附該標案

之領標電子憑據書面明細，機關以

此確認廠商確有領標；如採電子投

標者，因投標上傳至政府電子採購

網文件，已要求廠商須檢附該標案

之領標電子憑據，爰廠商免附電子

憑據書面明細，為避免機關誤解，

酌修文字，以資明確，並移列為第

1 項。

二、 增訂第 2 項，經流（廢）標後，後續

招標，電子領標廠商投標所應檢附

領標電子憑據，政府採購法未規定

為當次招標公告之領標電子憑據，

招標文件未經重大改變者廠商得

否使用流（廢）標前所領得之電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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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

憑據，應由機關於招標文件載明，

以利廠商遵循及機關審標判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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